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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PTER�1

自由贸易区的建立、目标和总定义
第1条�目

标
本协定的目标是：

(a)�逐步自由化并便利各方之间的货物贸易，主要通过逐
步消除各方之间几乎所有货物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
垒；(b)�逐步自由化各方之间的服务贸易，涵盖重要领域；
(c)�通过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投资环境，促进、推动和增强
各方之间的投资机会；(d)�建立合作框架，以加强、多样
化和提升各方之间的贸易、投资和经济联系；以及(e)�对
东盟成员国提供特殊与差别待遇，特别是对新东盟成员
国，以促进其更有效的经济一体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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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ticle�2�东盟-澳大利亚-新西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

各方兹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和《服务贸
易总协定》第五条，建立东盟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区。

Article�3�一般定义

就本协定而言，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：
(a)�AANZFTA是指东盟-澳大利亚-新西兰自由贸易区；�
(b)�协定是指建立东盟-澳大利亚-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的
协定；�(c)�海关估价协定是指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
关于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七条的执行协定；�(d)�
东盟是指东南亚国家联盟，由文莱达鲁萨兰国、柬埔寨王
国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、马来西亚、
缅甸联邦、菲律宾共和国、新加坡共和国、泰国王国和越
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，其成员在本协定中统称为东盟成
员国，单独称为东盟成员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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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�关税是指任何海关或进口关税以及与货物进口相关的
任何种类的费用，包括任何税或附加费，但不包括任何：

(i)�与内部税相当的费用与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III条第2款的
规定一致地征收，针对同类国内产品或针对
进口产品已制造或部分制造的产品；

(ii)�与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六条、1994年
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实施协定（可修订）以
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的补贴与反补贴措
施协定（可修订）的规定一致地征收的反倾销税
或反补贴税；或�(iii)�与提供的服务成本相称的费
用或任何费用；

(f)�天指日历日，包括周末和假日；
(g)�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委员会指根据第16章（机构条款）
第1条（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委员会）设立的东盟、澳大利
亚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委员会；

(h)�GATS是指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B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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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�GATT�1994是指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的1994
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；�(j)�HS编码是指1983年6月14日
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国际公约所
建立的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制度，并经修订；�(k)�I
MF协定是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；�(l)�新东盟成员国是指
柬埔寨王国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、缅甸联邦和越南社
会主义共和国；�(m)�原产地货物是指符合第3章（原产
地规则）规定的原产地货物；�(n)�方是指东盟成员国、
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集体；�(o)�一方是指东盟成员国或
澳大利亚或新西兰；�(p)�TRIPS协定是指与贸易有关的
知识产权协定，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C中；�(q)�
WTO是指世界贸易组织；以及�(r)�WTO协定是指马拉喀
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，于1994年4月15日签署。


